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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至 6 月，全国检察机
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
治担当，持续落实“高质效办好每一
个案件”的基本价值追求，以检察工
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
有力法治保障。

一、关于刑事检察工作情况

（一） 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情况。
共 批 准 和 决 定 逮 捕 各 类 犯 罪 嫌 疑 人
36.7 万 人 ； 不 捕 19.1 万 人 ， 不 捕 率
34.2%。共决定起诉 76.1 万人，不起诉
18.6万人，不诉率 19.7%。

（二）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情
况。已办理的审查起诉案件中，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结人数占同期审
结人数的 85%以上；检察机关提出确
定 刑 量 刑 建 议 占 量 刑 建 议 提 出 数 的
90%以上；对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
议，法院采纳数占同期提出量刑建议
数的 90%以上。

（三） 刑事诉讼监督办案情况。

1. 立案监督。对公安机关开展立
案监督 7.1 万件；监督后公安机关已立
案 （撤案） 6.4万件。

2. 纠正侦查活动违法。针对侦查
活 动 违 法 行 为 ， 提 出 纠 正 19.2 万 件
次，监督采纳率 98%。

3. 刑 事 抗 诉 。 提 出 抗 诉 3300 余
件，法院采纳抗诉意见改判和发回重
审 1900 余 件 ， 占 法 院 审 结 总 数 的
78%。

4. 纠正刑事审判活动违法。针对
刑事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提出纠
正 6000 余 件 次 ， 法 院 同 期 采 纳 率
98.1%。

（四）刑事执行检察情况。对“减
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提出纠
正 1.1 万人；对刑事执行活动违法行为
提出纠正 5.3 万件；对监外执行活动
违法行为提出纠正 4.3 万人；对财产
性判项执行履职不当提出纠正 3.7 万
件。

（五） 检察侦查案件情况。立案侦
查 1200 余人，其中直接立案侦查司法
工 作 人 员 相 关 职 务 犯 罪 案 件 1100 余
人，机动侦查 （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
罪） 170余人。

二、关于民事检察工作情况

（一） 对民事生效判决、裁定、调
解书监督情况。办结民事生效裁判监
督案件 3.7 万件，提出监督意见 6500
余件，其中提出抗诉 1800 余件，法院
再审改变率 91.1%；提出再审检察建
议 4600 余件，法院裁定再审后改变率
97.4%。

（二）对民事审判活动监督情况。
对民事审判活动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
议 2.2万件，法院同期采纳率 94%。

（三）对 民 事 执 行 活 动 监 督 情
况 。 对 民 事 执 行 活 动 违 法 行 为 提 出
检察建议 2.5 万件，法院同期采纳率
91.4%。

（四）对民事虚假诉讼监督情况。
提出的民事诉讼监督意见中涉及虚假
诉讼 3800 余件。

（五）民事支持起诉情况。办理支
持起诉案件 4.9 万件，其中支持农民工
起诉 2.3万件。

三、关于行政检察工作情况

（一）对行政生效判决、裁定、调解

书监督情况。办结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案件 1 万件，其中向法院提出抗诉 80 余
件，法院再审改变率 68.8%；提出再审
检察建议 140 余件，法院裁定再审后改
判率 89.2%；同步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
建议 2400 余件。

（二） 对行政审判活动监督情况。
对行政审判活动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
议 5600 余件，法院同期采纳率 95.2%。

（三） 对行政执行活动监督情况。
对行政执行活动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
议 1.1万件，法院同期采纳率 91.1%。

（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情况。
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3800 余件。

四、关于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

（一）立案情况。立案办理公益诉
讼案件 8.6 万件。其中民事公益诉讼类
立案 8800 余件，行政公益诉讼类立案
7.7万件。

（二）检察建议整改情况。提出行
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 4.9 万件，检察建
议整改率 96.9%。

（三）提起诉讼和判决情况。提起
公益诉讼 4200 余件。法院同期一审裁
判支持率 99.7%。

五、关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

（一） 审查逮捕情况。批准逮捕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 2.7 万人。批准逮捕未
成年犯罪嫌疑人 1.6万人。

（二）审查起诉情况。对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决定起诉 3.3 万人。对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决定起诉 2.5万人。

（三） 有关特殊制度适用情况。通
过帮教回访、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
导等形式对不批捕、不起诉、被判处
刑罚、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受刑事处
罚 等 人 员 开 展 特 殊 预 防 工 作 1600 余
次；开展法治巡讲 7100 余次。

六、关于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情况

（一）刑事检察情况。起诉侵犯知
识产权犯罪 8800 余人。起诉案件所涉
罪名，主要是假冒注册商标罪和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为 3200 余
人和 3400 余人。

（二）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情
况 。 受 理 涉 知 识 产 权 民 事 检 察 案 件
900 余件，行政检察案件 900 余件（含反
向衔接案件），立案办理知识产权领域
公益诉讼案件 480件。

七、关于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情况

（一）信访工作情况。接收群众信
访 44.7 万件，其中涉法涉诉信访 29.7 万
件。受理刑事赔偿申请 280 余件，决定
给予刑事赔偿案件 190余件。

（二）司法救助工作情况。办理司
法救助案件 3.1 万余件，对 3.2 万人发放
司法救助金。

八、其他工作情况

（一）入额院领导办案情况。全国
检察机关入额院领导办理案件 30.5 万
件。其中各级院检察长办理 2.4 万件，
副检察长、检委会专职委员及其他入额
院领导办理 28.2万件。

入额院领导办理案件中，刑事检
察类案件 （含刑事执行检察、未成年
人检察、控告申诉检察） 22.6 万件；
民事、行政检察类 3.6 万件；公益诉讼
检察类 2.5 万件；案件管理等其他类案
件 1.8万件。

（二）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会议情况。各级检察院检察长、受
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会议 6300 余人次。

2024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

今年 7月以来，江苏省靖江市检
察院开展盲人无障碍出行公益诉讼
专项调查，得知盲人经过人行横道
不方便后，督促相关职能部门逐步
在全市红绿灯安装有声提示。图为
8 月 2 日，在盲人过人行横道时，检
察官实地征求他们对红绿灯有声提
示的意见建议。

本报通讯员葛东升 许靖摄

护盲人出行安全

本报讯（记者蒋杰 通讯员林杰
荣） “ 你 好 ，请 问 某 某 楼 盘 有 兴 趣
吗 ？”“ 你 好 ，请 问 房 子 需 要 装 修
吗？”……你是否接到过类似的广告推
销电话？对此，很多人既厌烦又好奇，
为何自己的信息会泄露。近日，浙江省
宁波市奉化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行刑反向衔接案。

党某和田某是老乡，一起来到奉化

区打工。党某在一个小区做保安，田某则
从事房产销售工作。2023年 8月，党某通
过微信向田某发送了一个文件，内容是
一些业主的基本信息，包括业主姓名、房
号、电话等情况，共 520 余条。后公安机
关在侦查另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时，发现田某曾加过相关业主为好友，并
从田某手机中查到了党某发送的业主信
息文件，遂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将二人移送奉化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党某、田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

讳，自愿认罪认罚。承办检察官经详细核
查以及实地走访该小区物业和部分业主，
发现二人对微信上发送的业主信息尚未
作他用，也未以此获利，文件中的公民个
人信息条数刚刚超出立案标准。考虑到二
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
该院依法对二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不起诉不代表不处罚。今年 6月，奉
化区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对该案开展行
刑反向衔接审查，发现党某、田某的行为
均已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规定，遂
将二人移交行政职能部门处罚。此外，检
察官还以该案中暴露出的问题为契机，
走访了多家物业公司，开展公民个人信
息保护方面的法治宣传，提醒他们加强
员工保密培训，规范内部信息处置。

小区保安泄露业主信息，要罚！
宁波奉化：办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刑反向衔接案

（上接第一版）对发出公告或者检察建
议后仍未解决的，坚持以“诉”的确认
体 现 司 法 价 值 引 领 ，依 法 提 起 诉 讼
4200 余件，法院支持率达到 99.7%。

检察侦查是严惩司法腐败、维护
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最高检案管办
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对在诉
讼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
权实施的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刑讯逼
供等犯罪，依法立案侦查 1100 余人，以
检察侦查推动纯洁司法队伍建设。激
活“机动侦查”权的适用，对公安机关
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
施的重大犯罪案件，经省级检察院决
定后，立案侦查 170余人。

深入推进“检察护企”，护航
经济健康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专章部
署 构 建 高 水 平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
制。最高检案管办负责人告诉记者，今
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深入开展“检
察护企”专项行动，以“四大检察”履职
办案服务经济发展，为保持我国经济回
升向好、长期向好提供法治保障。

据了解，全国检察机关不断强化
刑事诉讼监督，维护公平竞争环境。
今年上半年，起诉扰乱市场秩序罪 2 万
人，同比上升 52.7%；严惩民营企业内
部腐败犯罪，起诉民营企业关键岗位
人员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受贿等利用
职务便利实施的涉企犯罪 5827 人，同
比上升 41.1%。紧盯整治趋利性执法
司法问题，加大对利用刑事手段插手
民事经济纠纷的监督力度。对涉企刑

事案件监督立（撤）案近 500件。
与此同时，全国检察机关加大涉

企民事生效裁判和执行监督力度。今
年上半年共办理涉民营经济民事检察
监督案件 8000 余件。例如：湖北省武
汉市检察院在办理某贸易公司买卖合
同执行监督案件中，对法院终结执行
程序违法且执行人员怠于履职的情况
依法监督，帮助该贸易公司收回合同
款 588万余元。

此外，检察机关还加大对涉市场
主体权益保护行政检察监督案件办理
力度。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
办理涉企行政检察案件 9000 余件，为
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1.9 亿余元。加强
涉企“小过重罚”“过罚不当”等监管执
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办理案件 200 余
件。例如，江西省寻乌县某百货店因
销售过期食物货值 569.8 元，被市场监
管部门罚款 6.5 万元，寻乌县检察院依
法提出检察建议。

围绕民生热点，做实做优检
察为民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 2
月以来，全国检察机关深入开展“检护
民生”专项行动，围绕民生热点以及劳
动者、消费者、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
重点人群的突出民生问题，进一步做
实做优检察为民。

最高检案管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检察机关依法保护特定群体的合法权
益。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依法
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起诉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 3.3 万人，同比上升 19.7%，
立案办理涉未成年人公益诉讼 6300 余

件，制发督促监护令 1.6 万人。强化妇
女权益保障，起诉强奸、猥亵等侵害妇
女权益犯罪 2.2 万人，同比上升 14%；
立案办理妇女权益保障领域公益诉讼
900 余件。积极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起诉侵犯老年人犯罪 1.8 万件，同比上
升 7.5%；办理涉老年人权益保护公益
诉讼案件 600 余件。切实维护残疾人
合法权益，起诉侵害残疾人犯罪 1400
余件；立案办理公共场所未建设盲道
或管理失范等无障碍环境建设领域公
益诉讼案件 2100 余件。

聚焦食药、电信网络、金融等热点
领域，检察机关持续发力。今年上半
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危害食药安全
犯罪 4900 余人，立案食药安全领域公
益 诉 讼 案 件 1.4 万 件 ，守 护 人 民 群 众

“舌尖上的安全”。紧盯电信网络领
域，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电信网络诈
骗 、侵 犯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等 犯 罪 2.8 万
人，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2700 余件。在
护航金融安全方面，全国检察机关起
诉金融犯罪 1.2 万人，同比上升 7.6%，
尽最大努力追赃挽损。例如，北京市
朝阳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案件中，通过对资金、股权的穿
透式研判，发现涉案公司对一家项目
公司有 7 亿余元债权，可通过参与项目
公司破产清算程序追回，大幅提升了
案件追赃挽损率。

强化综合履职，服务新质生
产力发展

知识产权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
素，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最高检案管办负责人告诉记

者，今年以来，检察机关不断强化综合
履职理念，围绕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保护、管理、服务的全生命周期，提供
全方位、全链条的检察保护。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
关受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 1.6 万
人，同比上升 21.5%；其中侵犯商业秘密
罪、假冒专利罪等疑难复杂案件 1800
余人。检察机关综合运用依法介入、自
行补充侦查等方式夯实证据体系，对侵
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依法介入 1000 余
件，自行补充侦查 400 余件。例如，上
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在办理全国首例
人工智能芯片领域侵犯商业秘密案时，
多次走访权利人公司，与鉴定人研商解
决鉴定难题，最终提起公诉。

“在坚持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违法
犯罪的同时，检察机关也积极推进涉
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最高检
案管办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
全国检察机关受理民事、行政诉讼监
督案件 1000 余件，同比上升 2.9%；其
中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 400 件，是
去年同期的 6.9 倍。持续推动知识产
权恶意诉讼惩治工作，针对涉及虚假
诉讼的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件提
出监督意见 340余件。

值得注意的是，检察机关持续推进
落实知识产权案件“一案四查”等综合
履职机制，在办案过程中同步审查是否
有涉刑事犯罪、民事侵权、行政违法和
公益诉讼线索，善于发现“案中案”。今
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知识产权
案件过程中开展综合履职 1500 余件，
占比达到 25.6%，以综合履职实现对知
识产权的全方位、综合性保护。

（本报北京8月6日电）

（上接第一版）会议强调，要正确领会和把握《决定》中提出“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健全公正
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要求的深刻用意，立足内蒙古检察工
作实践，结合办案中发现的问题，多提有价值、有针对性的立法建议；在履职实践中，落实法
定责任，强化制约监督；着力提升民事执行监督能力；在做好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同时，更加
注重“行刑双向衔接”；持续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构建社会保护大格局。

辽宁 8月1日，辽宁省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大检察官研讨班精神，结合辽
宁检察工作实际研究贯彻落实意见。该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高鑫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
求，全省检察机关要把大检察官研讨班精神和应勇检察长讲话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
推进辽宁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履职实效，以改革的方式破解发展难题，补齐工作短板。要深化司
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促进提升司法运行整体质效和公信力；要创新机制
建设，建立健全案件质量评查、典型案例和指导性案例培育等工作机制；要始终坚持法律监督宪法
定位，以“三个善于”“六个坚持”为指引，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在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
中发挥法治建设主力军的作用，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辽宁实践。

安徽 8 月 1 日，安徽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陈武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
习大检察官研讨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举措。会议强调，要以高质效检察履职，全力服
务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持续助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全力服务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积极参与公共安全治理，完善职
务犯罪检察机制建设；全力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参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建设，
丰富和健全便民利民机制；聚焦“三地一区”战略定位和“七个强省”奋斗目标，全力服务保障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皖北振兴、大黄山建设等重大战略实施。

河南 8 月 1 日，河南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段文龙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
学习大检察官研讨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大
检察官研讨班精神，以改革的精神、创新的办法、法治的思维破解瓶颈难题，加快推进检察工
作现代化。要聚焦检察工作理念、体系、机制、能力现代化等重要方面，坚持谋定快动，坚持
问题导向，坚持统筹兼顾，对标党中央及省委、最高检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
凝聚三级检察院共识，把深化检察改革与省委专项巡视、政治督察等当前重点整改任务统筹
结合起来，与推进检察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逐一破解制约全省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难题，
以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

广东 8 月 1 日，广东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冯键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
习大检察官研讨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要求，全省检察机关要把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与落实大检察官研讨班精神紧密结合起来。要紧扣构建高水平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等重点改革任务，深入推进“检察护企”“检护民生”专
项行动和虚假诉讼专项监督，持续做实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依法平等保护，全面推进
检察信访工作法治化，以高质效检察履职服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始终坚持法律监督
宪法定位，找准强化监督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深化落实实质化监督办案机制，完善民事检察
工作格局、行政检察一体履职机制、公益诉讼检察制度，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侦查工作，扎
实推动检察机关自身改革发展。

贵州 8 月 1 日，贵州省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大检察官研讨班精神。该
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永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聚焦高质效检察履职，找
准检察机关服务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要聚焦主责主业，巩固深化“四大检察”基本格
局。树立系统思维、长期思维、辩证思维，深化对“三个结构比”的理解、认识、运用，持续推进
法律监督方式创新，完善信息共享、线索移送等机制，有效促进“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
展。要强化工作统筹，推进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以“三个善于”
做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围绕精品案件“大讲评”、案件质效“大检视”、突出问题“大整
治”等集中发力，持续推动办案标准“大提升”。

云南 8月 2日，云南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光辉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
习贯彻大检察官研讨班精神。会议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大检察官
研讨班精神为指导，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最高检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研究谋划
好下半年全省检察工作，制定实施方案，列出时间表、任务书、路线图，推进检察改革蓝图在云南
变为现实。深刻领会和把握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成就、重大意义和法治领域改革的重
点任务，聚焦云南“三个定位”建设，围绕省委、省政府“3815”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以检
察工作现代化成效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和维护云南边疆社会稳定贡献力量。

甘肃 8 月 2 日，甘肃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沈涧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专题传
达学习大检察官研讨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具体举措。会议要求，全省检察机关要坚持从政
治上着眼、从法治上着力，抓好服务改革，更好服务纵深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更好服务推进国
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更好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服务城乡融合、生态环保、文化建
设、对外开放等领域重大改革，护航经济社会发展。会议要求，要自觉融入改革，持续强化法
律监督，把法律监督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大格局中谋划和推进，找准强化法
律监督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刑事检察要优化创新，民事检察要完善格局，行政检察要不断做
实，公益诉讼检察要精准规范，检察侦查要加力稳进，巩固深化“四大检察”基本格局。

（本报记者简洁 于莹莹 窦晓峰 吴贻伙 刘立新 刘呈军 南茂林 通讯员李旺
强 李昀芝 范敦强 高燕艳 柳盘龙）

凝心聚力将改革“蓝图”变为“实景图”

本报北京8月6日电（记者单鸽）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全国政
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副主任，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涉嫌受贿一案，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指定，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南宁市检察院已向南宁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韩勇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
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韩勇利用担任吉林省松原
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吉林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吉林省纪委副书
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陕西省政协党组书记、主
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
揽、干部任用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
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广西检察机关对韩勇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